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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戴宏）
1 月 15 日下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
团成员 61 人，出席本次会议的 58 人，
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石泰峰主持
会 议 。 大 会 主 席 团 常 务 主 席 那 顺 孟
和、王波、吴团英、李荣禧、廉素、张院
忠、和彦苓、施文学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红梅作的
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的自
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委员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决定将这个

名单作为正式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
表，提请大会选举。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区
政府秘书长包振玉作的关于各代表团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的情
况及政府常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和
计划、预算报告的修改意见的汇报，决定
将修改后的报告印发全体代表。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施文学作的关于
各代表团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代表
在审议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分别转交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办理。
会议听取并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
任委员王波作的关于自治区 2019 年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自治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
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并表决通过了
自治区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审查
委员会主任委员廉素作的关于《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代表议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
定将三个报告印发全体代表。

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总监票
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表
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2019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
案）、关于自治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0年预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
将通过后的各项决议草案印发全体代
表，提请大会审议表决。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石泰峰主持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戴宏）
1月 15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布小林来到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锡林郭勒盟代表团，与代表们共
同审议报告，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会场气氛热烈，霍照良、浩毕斯嘎
拉图、道尔吉、胡成东等代表分别发言，
结合地区实际谈感受、话发展，并就进
一步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加大对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等
提出意见建议。

布小林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并不时
与大家互动交流，详细了解相关情况。

她强调，内蒙古生态地位重要，不仅关
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
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要把草
原、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
务，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要坚持绿色兴农兴
牧，充分发挥锡林郭勒优势，增加优质
农畜产品供给，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扎
实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布小林参加
锡林郭勒盟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白丹）
记者从自治区政协十二届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了解到，截至 1 月 12 日，自治区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共收到提案 887
件，审查立案 700 件。

本次会议提案涉及领域广泛，涵盖
内容丰富，既有自治区确定的大事、改
革发展的难事，也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要事，充分体现了广大政协委员

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
识。在立案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的提
案 201 件，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 60 件，
文化建设方面的提案 91 件，社会建设
方面的提案 278 件，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的提案 70 件。

据悉，会议闭幕后，自治区党委、政
府、政协将共同召开提案交办会，集中
落实提案交办工作。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收到提案887件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章奎）
1 月 15 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确
认 20 件议案为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大会议案。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议案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廉素主持会议，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施文学出席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
代表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认真履行职
责，在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1 月
14 日 12 时）前，共收到代表团和代表 10
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29 件。经议案
审查委员会认真审查后，关于制定《内
蒙古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 20

件议案案由明确、案据充分、方案具体，
符合议案立案条件，决定提请大会主席
团第三次会议审议。

截至目前，大会秘书处还收到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 571 件。这些建议紧
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重大决策部署，从推动自治区打赢三大
攻坚战、加快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多个角度建言
献策。大会闭幕前，代表还将陆续提出
建议、批评和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将于闭会后对收到的代表建议进行集
中交办，承办单位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认真办理，并负责自交办之日起 3 到 6
个月内答复代表。

20件议案被确认为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大会议案

魏国楠，男，汉族，1964 年 7 月生，
陕西府谷人，198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文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
组成员。

1984.09—1988.09 内 蒙 古 大 学
汉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学习

1988.09—1991.07 内 蒙 古 大 学
汉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文学硕士学位由内蒙古师范大
学授予）

1991.07—1994.08 内 蒙 古 自 治
区税务局人事处、办公室干事

1994.08—1996.07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党 组 秘 书（ 其 间 ：
1994.09—1996.07 长春税务学院税务
专业在职学习）

1996.07—1999.0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办 公 室 副 主 任（其 间 ：
1997.03—1999.03 挂职任包头市地方
税务局副局长）

1999.03—2000.0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地方税务局人教处副处长

2000.06—2002.02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地方税务局人教处处长

2002.02—2002.09 内 蒙 古 自 治
区乌海市地方税务局局长

2002.09—2005.0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伦 贝 尔 市 副 市 长（ 其 间 ：
2002.10—2003.02 挂职任北京市昌平
区区长助理）

2005.03—2007.0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呼伦贝尔市委常委、秘书长

2007.01—2011.03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呼伦贝尔市委常委、副市长（其间：
2007.03—2007.09 挂职任国家发改委
价格司副司长）

（2005.01—2007.08 内蒙古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2011.03—2014.04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铁路重点
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厅级）

2014.04—2017.0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旅游局局长

2017.06—2018.0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2018.01—2019.12 贵 州 省 副 省
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19.12—2020.0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政协党组成员

2020.0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魏国楠同志简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
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呼和
浩特举行。

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
峰、自治区主席布小林等自治区领导出
席会议，参加分组讨论，听取大会发言，
与委员共商自治区改革发展大计，广大
委员深受鼓舞和激励。委员们列席自
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第一次、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并讨
论布小林主席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听
取并讨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讨论计划报
告和财政报告，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
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审议批准李秀领主席代表自治区
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审议批准其其格副主席代
表自治区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所作的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与会
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行使委
员权利，通过提交提案、大会发言、小组
讨论、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深入协商讨
论，积极建言议政，广泛凝聚共识，取得
重要成果。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
项，选举副主席1名、常务委员2名。会
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凝心聚力，是一
次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求真务实、催人
奋进的大会。

会议认为，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自治区发展进程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5 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7 月 15 日至 16 日又
亲临我区考察，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
内蒙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
舞了全区各族人民。自治区党委、政
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打下了坚实基础。

会议认为，2019 年是人民政协

成立 70 周年，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自治
区政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政协工作会议要求和部署，聚焦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凝聚共识，建言
资政，在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迈
出新步伐，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
作出新贡献，在汇聚改革发展正能量
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政协履职提质
增效上实现新突破，在推进党的建设
上取得新进展。

会议强调，做好 2020 年政协工
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为牵引，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主轴、主
线和中心环节，提高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水平，实现发扬民主
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履职活
动的政治水准，努力使人民政协成为
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
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
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
识的重要渠道；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
三大攻坚战、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发展、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实现高质
量发展上凝聚共识，建言资政；要加强
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制度化水平和制
度执行力，进一步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增强履职工作的协同性，提升政协履
职效能，努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

会议号召，政协各参加单位、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自治
区政府有力支持下，牢记初心使命，以
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以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良好成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2020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本报 1 月 15 日讯 （记者 及庆
玲）1 月 15 日上午，自治区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
生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副主席、常务委员。

自治区政协主席李秀领，副主席王
中和、董恒宇、郑福田、刘新乐、常军政、
其其格，政协党组成员魏国楠及秘书长
狄瑞明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罗志虎主持会议。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志
强出席会议。

自治区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共有
委员 519 人，参加选举大会的委员 487

人，超过全体委员人数三分之二，符合
选举办法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选举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单；选举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委员。根据
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魏国楠当选
为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副主席；王月胜、刘晓宇当选为政协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诺敏辞去自
治区十二届政协常务委员的决定。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李秀领出席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广大政协委员，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和政协各
专门委员会、各界别，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提案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政协工作会议的要求和部署，牢牢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为推动自治区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坚决
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紧扣新时代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事项中的短板、难点、热点议
题，运用提案积极建言献策。

截至 1月 12日 18时，会议共收到提
案 887 件，其中委员提案 628 件，占总数
的 71% ；集 体 提 案 259 件 ，占 总 数 的
29%，其中民主党派提案 202 件，人民团
体提案 31 件，界别提案 10 件，政协专门
委员会提案 16 件。提案委员会根据《自
治 区 政 协 提 案 工 作 条 例》，审 查 立 案
700 件，对内容相近且符合立案标准作
并案处理的 74 件，转为意见和建议送有
关部门参考的113件，立案率占79%。

本次会议提案涉及领域广泛，涵盖
内容丰富，既有自治区确定的大事、改
革发展的难事，也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要事，充分体现了广大政协委员
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
识。此次提案和提案审查工作主要有
三个特点：一是提案培育工作成效显
著，大会提案明显增多，集体提案大幅
增加，选题准、调研实、情况明、分析透、
建议实的提案数量占比较大，意见建议
中肯实在，具有较强的建设性、借鉴性
和操作性；二是监督类提案增多，本次
大会收到一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监督性提案，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
单位运用提案监督形式推动和改进工
作的意愿加强；三是坚持制度至上，严
格按照自治区政协《提案工作条例》《提
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工作提质增效
办法》的有关规定，细化审查流程，严把
审定关，抽调自治区 25 家党政部门的
业务骨干参加提案审查，首次将盟市政
协主席列为提案委员会委员并负责提
案终审工作，特别是加大对重复提案的
核实力度，提案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立案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的提
案 201 件，占总数的 28%。主要内容
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支持贫
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稳定脱
贫；统筹规划实施沿黄生态经济带建
设；发挥中欧班列辐射带动作用，促进

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力
度，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快能源
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产业链和园区发展
水平；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提振企业投资信心；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支持服务业创新发展；不断改善
营商环境；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稳
定增长等。

政 治 建 设 方 面 的 提 案 60 件 ，占
9%，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切实加强行政能力建设；强化制度完
善；强化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领
导；加强内蒙古自治区与港澳台青少年
交流合作；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的 提 案 91 件 ，占
13%，主要内容有：传承自治区优秀民
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新时
代乌兰牧骑全面建设，大力弘扬乌兰牧
骑精神；统筹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业融
合发展；建设现代马文化产业基地，加
强内蒙古与澳门马文化交流；加强全区
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利用等。

社 会 建 设 方 面 的 提 案 278 件 ，占
40%，主要内容有：深入巩固脱贫成果，
凝聚新社会阶层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大
力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加快蒙中医
药发展，完善医保综合改革，建立优质
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加快高层次人才
引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保障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落实禁毒保障工作机
制，全面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加强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小学生预防
疾病教育常态化；加强灵活就业青年群
体社会保障等。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提案 70 件，占
10%，主要内容有：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加强对森林草原湿地保护；打造沿黄生
态廊道建设；推进草畜一体化发展；节约
农业用水，保障水生态安全；倡导绿色生
活，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加强污染
物排放和水土流失治理等。

大会提案直接涉及民生领域的有
674 件，占比 76%，内容涵盖就业、医
疗、教育、住房、养老、社会治理等多个
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广大政协委员接地
气、连民心的工作作风和履职担当，彰
显了人民政协就在人民群众的身边。

大会闭幕后，自治区党委、政府、政
协将共同召开提案交办会，集中落实提
案交办工作。对本次会议提案截止时
间以后收到的提案，将及时审查并送交
有关单位办理。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
会将联合自治区党政督查部门采取多
种方式跟踪督办，深入推进提案办理全
过程协商，持续提高提案办理工作质
量，着力推动提案建议落地生效，为找
到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
最大向心力，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2020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一、副主席
魏国楠
二、常务委员（按汉字姓名笔画为序）
王月胜 刘晓宇（蒙古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委员名单

（2020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同意
诺敏同志辞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关于同意诺敏同志

辞去常务委员的决定
（2020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李秀领
同志代表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 年 1 月 15 日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